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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  

 

西貢區議會秘書處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下稱「準則」）提出下列修訂建議：  

 

條文  現行條文  條文修訂建議 (見底線字 )   原因  

3(c)(ii)  活動會由民政事務總署人員執行推行工作。除非本準則另有規

定，否則民政事務總署人員會按照政府的規則和規例推行活

動。根據一般的規定，民政事務總署人員不得參與可能引致與

公職有任何利益衝突或可能會令政府尷尬的活動。  

活動會由民政事務總署人員執行推行工作。除非本準則另有規

定，否則民政事務總署人員會按照政府的規則和規例推行活

動。根據一般的規定，民政事務總署人員不得參與可能引致與

公職有任何利益衝突或可能會令政府尷尬的活動。如區議會或

其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需申請區議會撥款租用車輛或船隻作

實地視察或其他區議會活動，將授權財務及行政委員會的正、

副主席審批。  

 納入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2008年第五

次會議的意見，同時容許區議會作實

地視察及進行區議會活動時有較大

的彈性。  

4(b) 核准活動撥款額為 20 萬元或以下，非政府機構可使用不多於核

准活動撥款的 10%，支付申請機構的行政費用，稱為 “中央行政

費用 ”(例如監督由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所需的督導人員及總

部的開支 )。核准活動撥款額如超  過 20 萬元，非政府機構可申

領的中央行政費用限額為活動實際開支的 10%。非政府機構不

論自行舉辦或與區議會合辦活動，都可申領中央行政費用；  

核准活動撥款額為 20 萬元或以下，可使用不多於核准活動撥款

的 10%，支付申請機構的行政費用，稱為 “中央行政費用 ”(例如

監督由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所需的督導人員及總部的開支 )，

以及其他獲准支出項目清單內未有列明的雜項支出項目。核准

活動撥款額如超過 20 萬元，非政府機構可申領的中央行政費用

限額為活動實際開支的 10%。非政府機構不論自行舉辦或與區

議會合辦活動，都可申領中央行政費用；  

 新 增 部 分 原 見 於 指 引 附 錄 III 的

17(a)，秘書處建議整合重複部分，避

免指引冗長。  

(註：附錄 III 的 17(a)原文為「以及其

他獲准支出項目清單內開列或未有列
明的雜項支出項目」，但為免申請機

構濫用中央行政費以支付支出項目清

單內超出可支出上限的項目，故秘書

處建議刪去「開列或」的字眼。 )  

7 非政府機構分為居民組織（註 1）及非居民組織（註 2）兩類。  

(a)  居民組織每年可申請區議會撥款，以舉辦以下活動各一次：

(a)旅行活動或嘉年華活動、 (b)環保活動、 (c)中秋節日燈飾

及 (d)居民組織辦事處開幕典禮。（附錄 III 第 21-25 段）。  

(b)  非居民組織（包括鄉事委員會）不得申請區議會撥款舉辦旅

行活動（附錄 III 第 22 段）。  

非政府機構分為居民組織團體（註 1）及非居民組織團體（註 2）

兩類。  

(a)  居民組織團體每年可申請區議會撥款，以舉辦以下活動各一

次： (a)旅行活動或嘉年華活動、 (b)環保活動、 (c)中秋節日

燈飾及 (d)居民組織辦事處開幕典禮。區議會不會資助居民團

體因使用屋苑的收費場所或由屋苑管理公司 /會所所提供的

服務而產生的開支。（附錄 III 第 26-30 段）。  

(b)  非居民組織團體（包括鄉事委員會）不得申請區議會撥款舉

辦旅行活動（附錄 III 第 27 段）。  

 統一居民團體的寫法。  

 新增部分原見於附錄 III 的註解，秘書

處建議納入條文內，以釐清現行安排。 

 因應附錄 III 的修訂更正資料。  

13 如擬舉辦的活動屬於教育營、社會服務活動或全區活動，則除

表格 A 外，另須提交一份詳盡的活動計劃書。至於體育、文化

及藝術訓練班，則另須填寫導師酬津表（表格 G）……  

如擬舉辦的活動屬於教育營、社會服務活動或全區活動，則除

表格 A 外，另須提交一份詳盡的活動計劃書。至於體育、文化

及藝術訓練班，則另須填寫導師酬津表（表格 G）。如所舉辦

的活動為嘉年華會，主辦機構須在申請書上提供嘉年華會的詳

細內容及推行方法，證明嘉年華會能帶出活動主題，方會獲資

助……  

 表格 G 應於活動完結後才填寫，而非

在提交申請時填寫，故秘書處建議把

不適用的部分刪去。  

 新增部分原見於附錄 III 的 20 段，秘

書處建議納入條文內，以釐清現行安

排。  

西貢區議會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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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任何申請的舉辦及完成日期均不得在二月十五日之後，否則區議

會將不會接納該項申請 (註：跨年度活動、新春活動、花卉展或其

他財委會酌情批准的活動除外 )……   

任何申請的舉辦及完成日期均不得在翌年 2 月 15 日之後，否則區

議會將不會接納該項申請 (註：跨年度活動、新春活動、花卉展、

敬老節、藝術節、神功戲、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

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的活動或其他財委會

酌情批准的活動除外 )……  

 由於較遲完成的活動未必能準時遞

交發還款項的申請，委員會於 2014年

通過把活動完成日期由本來的 3月 8

日推前至 2月 15日，但藝術節、敬老

節及神功戲為全區性的大型活動，為

期多月，放寬此限可讓負責機構彈性

安排活動。另外，因為由政府部門、

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

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的

活動舉行時會由政府直接付款，花卉

展亦已包括在內，因此不會因未能準

時遞交發還款項的申請而導致該財

政年度之內未能付款的情況。  

71 活動必須按照核准的方案和預算進行。獲資助者如對活動作出重

大的修訂或變更 (如︰更改活動性質、調整現金流量需求和調撥開

支項目；及增添活動原本獲核准時沒有的支出項目和其他超過  

5%應急費用的額外開支等 )，必須向區議會  提出理由，並事先獲

得區議會或其授權人士批准。如對活動作出非重大的修改，即更

改活動名稱、日期、地點、收費、採購人員，則須事先填寫非重

大修改通知表 (表格 U)，並交回秘書處。倘獲資助者於活動後才

提出任何修訂或變更的申請，區議會只會酌情審批有關申請一

次，區議會亦可施加第 87 段的罰則……  

活動必須按照核准的方案和預算進行。獲資助者如對活動作出重

大的修訂或變更 (如︰更改活動性質、調整現金流量需求和調撥開

支項目；及增添活動原本獲核准時沒有的支出項目和其他超過  

5%應急費用的額外開支等 )，必須向區議會  提出理由，並事先獲

得區議會或其授權人士批准。如對活動作出非重大的修改，即更

改活動名稱、日期、地點、收費、採購人員，則須事先填寫非重

大修改通知表 (表格 U)，並交回秘書處。倘獲資助者於活動後才提

出任何修訂或變更的申請，區議會只會酌情審批有關申請一次，

區議會亦可施加第 87 段的罰則……  

 釐清現行安排。  

72 活動不得遲於原定舉辦日期兩個月才進行，在特殊情況下，區議

會或轄下委員會可酌情處理活動延遲超過兩個月舉行的申請，惟

舉辦團體需於活動原定開始日期前提出申請。如團體須就活動申

請預支款項，則須遵守附錄 II 的規定。  

活動不得遲於原定舉辦日期兩個月才進行，即使延遲少於兩個

月，亦不得在活動獲批的會議日期後四個月以外舉辦。例如活動

在 4月 10日的委員會會議上獲得通過，活動原定在 8月 1日舉行，

如活動延遲至 8月 15日舉行，則不獲接納。在特殊情況下，區議

會或轄下委員會可酌情處理活動延遲超過兩個月舉行的申請，惟

舉辦團體需於活動原定開始日期前提出申請。如團體須就活動申

請預支款項，則須遵守附錄 II的規定。  

 釐清現行安排。  

73(b)(vi)  有關活動支出的所有單據，包括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單據正

本，及不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單據副本。  

有關活動支出的所有單據，包括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單據正

本，及不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單據副本。獲撥款資助機構可以

提供電子收據，但運單及貨物追蹤記錄等則不予接納。獲資助者

如未能提供單據的正本，須解釋原因。獲授權人或指定的負責人

須核證：   

1.  單據／證明文件是真確副本；   

2.  相關開支確實已支付；   

3.  相關開支全部用於推行活動；以及  

4.  獲撥款資助機構從未發還相關開支。  

 現時許多獲資助機構向秘書處反映

服務供應商只提供電子收據，一般因

為 電 子 收 據 為 電 腦 系 統 編 印 的 文

件，註明毋須由服務供應商簽署或蓋

印。為與時並進並納入財務及行政委

員 會 於 2016年 第 三 次 會 議 上 的 決

定，以及民政事務總署常務通告第

6/2016號《發放區議會撥款的會計程

序》第 24段的要求，秘書處建議作出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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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2017 年 1 月  

73(k) 如申請團體以區議會撥款購買運動制服、表演服裝或其他服裝，

須填寫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 (表格 P)。區議會

會按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 (表格 P)上獲資助者

簽收的數目向獲資助者發還款項。  

如申請團體以區議會撥款購買運動制服、表演服裝或其他服裝，

須填寫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 (表格P)，區議會會

按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 (表格 P)上獲資助者簽

收的數目向獲資助者發還款項（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

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的活動除外）。 

 由於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

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

工作小組執行的活動舉行時會由政

府直接付款，所有開支實報實銷，亦

不會囤積服裝作其他用途，因此運動

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

(表格P)並不適用。  

73(l)  (新增條文 ) 非全區性的興趣班活動須填寫活動參加者記錄表 (表格N)。   現時準則第 73段的「申請發還墊款方

法」未有包括活動參加者記錄表，加

入條文以釐清現行安排。  

74 政府部門、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

執行的活動、區節、龍舟節及敬老節可自行為所批項目作出調

撥，惟總撥款額應維持不變及每個項目可以調整的上下限不能超

過原來批撥的 40%及載於附錄 III 有關個別開支項目的撥款上

限。不過，如調整金額超過原來批撥金額的 40%、新增撥款項目

及增加總撥款額，則必須以書面向區議會提出申請。  

政府部門、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

執行的活動、區節、龍舟節、敬老節，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

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可自行

為所批項目作出調撥，惟總撥款額應維持不變及每個項目可以調

整的上下限不能超過原來批撥的 40%及載於附錄 III 有關個別開

支項目的撥款上限。不過，如調整金額超過原來批撥金額的

40%、新增撥款項目及增加總撥款額，則必須以書面向區議會提

出申請。  

 容許活動有較大的彈性進行。  

80 非政府機構須負責為其舉辦的活動購買保險。如活動與非政府機

構合辦，但活動的經費全部來自區議會撥款，有關的非政府機構

可使用區議會撥款購買保險。民政事務處人員應該盡量鼓勵非政

府機構為其舉辦的活動購買公共責任保險，以便一旦發生意外而

遭索償時，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否購買保險，應該由有關的非政

府機構自行決定。  

非政府機構須負責為其舉辦的活動購買保險。如活動與非政府機

構合辦，但活動的經費全部來自區議會撥款，有關的非政府機構

可使用區議會撥款購買保險。民政事務處人員應該盡量鼓勵非政

府機構為其舉辦的活動購買公共公眾責任保險，以便一旦發生意

外而遭索償時，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否購買保險，應該由有關的

非政府機構自行決定。  

 統一公眾責任保險的寫法。  

 

註1 居民組織：以業主或住戶為單位的居民組織 (例如互助委員會、業

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村務委員會、街坊協會、業主協會、

業主附屬委員會及租客協會 )。 (2014 年 3 月修訂 ) 

居民組織團體：以業主或住戶為單位的居民組織團體 (例如互助委

員會、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村務委員會、街坊協會、業

主協會、業主附屬委員會及租客協會 )。  

 統一居民團體的寫法。  

 

附錄 III 為了方便申請團體查閱各項開支的上限，秘書處建議以表格形式載列附錄 III全部內容，詳情見附件一，所有修訂建議見紅色字。  

表格  詳情見附件二，所有修訂建議見紅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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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個別項目開支限額  

 

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1 服裝  （只資助以下項目） 

(a)  運動制服（運動鞋及襪除

外）  

每人  $300 - 以每人兩年最多獲資助一次為限。（每年舉辦的

區際比賽除外）  

 

(b) 表演服裝  每人  $300 - 

(c)  參加者制服  每人  $80 - - 

(d) 義工制服  每人  $80 - - 

2 球類  

籃球、足球、排球、羽毛球、

乒乓球等  

全活動  - $1,000 - 加入例子以供參考。  

3 租賃揚聲系統 

(a)  簡單典禮儀式   全活動  - $1,500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

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歸及

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

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

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

／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均沒有指

定限額。  

區議會不鼓勵獲資助機構以區議

會撥款購置非消耗性物品或器

材。  

(b) 綜合表演、音樂會或非綜

合表演的大型活動  

全活動  - $3,000 

4 租賃燈光  

(a)  簡單典禮儀式   全活動  - $1,500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

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歸及

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

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

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

／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均沒有指

定限額。  

區議會不鼓勵獲資助機構以區議

會撥款購置非消耗性物品或器

材。  

(b) 綜合表演、音樂會或非綜

合表演的大型活動  

全活動  - $3,000 

5 場地布置（只資助全區活動）  

一般場地布置及裝飾，包括搭

建蓋背幕、租用地毯、椅套及

桌布等  

全活動  - $8,000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

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

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

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現行準則的場地布置開支只限於

搭建背幕，但一般表演場地均需

用上地毯及裝飾等，而準則未有

包括相關開支在內，秘書處需以

「無此項」批出部分明顯屬於場

地布置的開支項目。  

6 攤位及帳篷  

(a) 攤位遊戲奬品  每人  $3 $1,500 1. 應購買環保物品為奬品。  秘書處建議將現行附錄 III 的第

5(a)、5(b)、9、15 及 27 項，即

所有獎品及紀念品歸類及整合於

修訂後附錄 III 的第 10 項「獎品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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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及紀念品」，避免指引冗長重

複。  

(a)  攤位布置  每個  $250 - 1. 連攤位所有搭建、裝飾及購買物資等開支。  

2. 只資助能帶出活動主題的攤位遊戲。主辦機構

須在申請書上提供活動的詳細內容及推行方

法。  

3.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

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

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

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文字潤飾，以釐清及補充現行安

排。  

(b) 租用攤位架／帳篷   

(3 米 x 3 米或以下) 

每個  $280 -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

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

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

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許多申請機構以區議會撥款租用

帳篷，實物與攤位架無異，惟現

行準則並不包括帳篷，令相關開

支需以「無此項」批出。  

7 營費（只資助教育營）  

(a) 康樂營    不予資助  - 文字潤飾，以釐清及補充現行安

排。  教育營  

﹣日營  

﹣宿營  

 

每人  

每人  

 

$35 

$70 

 

一半營費  

一半營費  

1.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

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的活動，沒

有指定限額。  

2.  申請人必須於遞交撥款申請表（表格 A）時附

上詳盡的計劃書，以說明該項申請為教育營，

否則一概作康樂營處理  不予資助。 

8 交通／運輸   

(a)  旅遊車（雙程）  

 

 

每輛  

 

（24 座或以下）  

$1,200 

 

（25 座或以上）  

$1,500 

8 輛  

 

1.  居民組織（註  1）及其他非政府機構每次可獲

資助租用最多  8 輛旅遊  車；至於由超過一座

大廈組成的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則可

獲資助租用最多 15 輛旅遊車。旅遊車的資助

數目會根據居民組織的住戶數目計算：每 100

戶可獲資助租用 1 輛旅遊車，而住戶總數不足  

100 戶的居民組織仍可獲資助 1 輛旅遊車。申

請團體必須於撥款申請表上清楚列明住戶總

數，以便區議會決定其可獲得資助的旅遊車總

數。  

1.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

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

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

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2.  旅遊車／遊艇／渡輪，全視作一個項目計算。  

1. 秘書處一向以現行準則附錄 III

第 7 項的「交通」審批運輸開

支，故建議修定項目名稱，以

釐清及補充現行安排。  

 

2. 居民團體的交通安排及守則已

見於修訂後的附錄 III 第 27 項

「居民團體旅行」，避免指引

冗長重複。  

(b) 貨車、船  （雙程）  每輛／艘  $1,500 - 

(c)  公共交通工具  每人  $20（每日）  $1,000 1. 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開支實報實銷，獲資助機構

須填寫資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申請表（表格

避免獲資助機構濫用公共交通工

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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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O）。  

2. 已獲員工酬金者不可申領此交通津貼。  

3. 獲資助機構只有在沒有其他可替代的公共交通

工具時，才可乘搭的士，並必須列明乘搭的士

的必要性及原因。  

9 飲品、茶點和便餐津貼  

(a)  飲品  

（節日慶典、研討會等；對象

是活動參加者和嘉賓。）  

每人  $5 $1,000 1. 不包括持續性活動。  1. 敬老節乃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

活動，但活動內容不只限於千

歲宴，刪除有關字眼讓活動更

具彈性處理。  

2. 補充資料及文字潤飾，以釐清

及補充現行安排。  

(b) 飲品及茶點  

（對象是參與活動連續三小時

以下的演出者、義工、嘉賓和

參加者，例如﹕代表本區參加

區際比賽的運動員（不包括訓

練期間）。）  

每人  $59（每日）  - 1. 必須遞交飲品及茶點╱便餐津貼表（表格  

J），敬老節千歲宴參加者及由政府部門、民

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

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

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府

機構舉辦及合辦的活動除外。  

2. 非全區活動最多限10名義工，而全區活動最

多限20名義工（每日計算），由政府部門、

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

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

／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

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義工限額。  

3. 同一位義工同一天不可同時只可申請「飲

品」、「飲品及茶點」及或「便餐（包括飲

品）」津貼其中一項。 

4. 如有需要，財政及行政委員會會按個別情

況，酌情處理有關申請。  

(c)  便餐（包括飲品）  

（對象是參與活動連續三小時

或以上的演出者、義工、嘉賓

和參加者，其中包括午膳或晚

膳時間，以及活動當日的布置

或綵排時間，例如﹕參加千歲

宴敬老節的長者、代表本區參

加區際比賽的運動員（不包括

訓練期間）。）  

每人  $76（每日）  - 

10 獎品及紀念品  

(a)  個人獎盃／獎品  

﹣冠、亞、季  

﹣同一項目其他獎項  

（例如優異獎及安慰獎等）  

 

每套  

每套  

 

$600 

$350 

 

- 

- 

1. 獎品及紀念品以紀念性質及環保為宜，不過手

錶、筆、相機及計算機等名貴物品亦屬可接受

之列。現金或可兌換現金的物品（例如銀行禮

券），均不得頒贈。  

2. 只資助並非以娛樂或訓練為目的的活動。  

3. 頒贈予申請機構或籌備委員會的委員、職員及

有關人士的獎品概不資助。  

4. 應購買環保物品作紀念品、象徵式禮物。紀念

1. 秘書處建議將現行附錄 III的第

5(a)、5(b)、9、15及27項，即

所有獎品及紀念品歸類及整合

於修訂後附錄 III的第10項「獎

品及紀念品」，整合後刪除重

複部分，避免指引冗長。  

2. 獲資助機構一般不會以每個攤

位計算獎品數目，只以全活動

或參加者人數為計算單位。  

(b) 團體獎盃／獎品  

﹣冠、亞、季  

﹣得獎隊伍成員獎牌  (只限體

育活動) 

 

每套  

每個  

 

$800 

$12 

 

- 

- 

(c)  攤位獎品  每位參加者  $3 $1,500 (每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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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d)  參加者紀念品  每位參加者  $5 $2,000 品／禮物須有助宣傳該活動的特別主題及盡可

能註明由區議會贊助。  

5.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

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歸

及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

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

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

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

動，沒有指定限額。  

(e)  主禮嘉賓／評判紀念品  不予資助 

11 導師酬金／伴奏樂師酬金／指揮酬金／評判費／裁判費  

(a)  體育及康樂班導師酬金  

 高級班  

 中級班  

 初級班  

 

 

每小時  

每小時  

每小時  

 

$283 

$218 

$186 

 

酬金的限額以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釐定

的限額為準。  

1. 酬金應根據實際的上課時數支付。  

2. 如申請團體須申請撥款以支付導師酬金，則須

於收條單據上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並須填寫

導師／表演酬津表（表格G）。  

3. 申請團體須向稅務局遞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

付的酬金。僱主並須按《強積金條例》履行其

強積金責任，按時為僱員處理強積金事宜。  

4. 若訓練班學員眾多，上課地點面積又大，或是

精研訓練班，則可聘請助理導師。助理導師酬

金為導師酬金的一半。  

5. 如屬興趣班活動，只資助導師酬金的一半。  

6. 每名學員每年只可以參加由區議會撥款資助，

並由同一團體舉辦的同一類型的興趣班一次

（不同程度的興趣班均劃一計算）。  

1. 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釐定的

金額調整。  

2. 文字潤飾及補充資料以釐清及

補充現行安排。  

 

 

(b) 體育區際賽裁判費  限額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認可的體育總會釐定的限額為

準。  

1. 香港認可的體育總會名單可參考載於香港體育

學院編印的「香港體育總會名錄」或瀏覽香港

體育學院的網址：

http://www.hksi.org.hk/tc/。  

2. 裁判費根據實際的比賽時數支付。  

補充資料以釐清及補充現行安

排。  

(c)  文娛活動導師╱講者／指

揮（包括教授樂器、粵曲、合

唱團、書法、繪畫、手工藝、

化妝、烹飪以及各類文化藝術

項目的課程、訓練或工作坊

等）  

每小時  $380 酬金的限額以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釐定

的限額為準。  

1. 酬金應根據實際的上課時數支付。  

2. 如申請團體須申請撥款以支付導師酬金，則須

於收條單據上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並須填寫

導師／表演酬津表（表格G）。  

3. 申請團體須向稅務局遞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

付的酬金。僱主並須按《強積金條例》履行其

強積金責任，按時為僱員處理強積金事宜。  

文字潤飾及補充資料以釐清及補

充現行安排。  

 

http://www.hksi.org.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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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4. 如屬興趣班活動，只資助一半，即上限為每小

時190 元。  

5. 所有文化藝術訓練班每節限兩小時，一天之內

同一位導師及同一批學員上課不應超過兩小

時。  

6. 每名學員每年只可以參加由區議會撥款資助，

並由同一團體舉辦的同一類型的興趣班一次

（不同程度的興趣班均劃一計算）。  

(d) 文娛活動總決賽評判費  

 

每小時  $380 - 1. 以文化藝術導師酬金的限額為準，只資助總決

賽。  

2. 評判人數不應超過三名，而時限則不應超過4

小時。  

3. 裁判費根據實際的比賽時數支付。  

補充資料以釐清及補充現行安

排。  

12 課程／訓練／工作坊／活動等物資 

 不多於核准活動撥款的 10%。  - 避免獲資助機構把大部分的資助

集中用於購置物資。  

13 雜項／文具  

 全活動  - $250 須列明細項。   

14 綜藝表演(包括司儀) 

(a)  全區活動  

 

全活動  

 

 

 

- $5,000 

 

 

 

1. 各項聘用藝人表演的活動及司儀，皆在這項目

之列。  

2.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

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的神功戲、新春慶祝

活動、回歸及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

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

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

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

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3. 申請區內團體須提交導師／表演酬津表（表格  

G）及表演團體的詳細資料（包括收費證明和

表演團體性質）。  

4. 申請團體須向稅務局遞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

付的酬金。僱主並須按《強積金條例》履行其

強積金責任，按時為僱員處理強積金事宜。  

5. 有關粵曲活動，如申請樂師費用，撥款上限為  

2,500 元。除此，禮物及  中央行政費不予批

撥，而義工的上限為  10 位。  

1. 文字潤飾及補充資料以釐清及

補充現行安排。  

2. 粵曲活動詳見附錄 IV(III)，秘

書處建議刪除重複部分，避免

指引冗長。  

3. 納入神功戲以容許有關活動更

具彈性處理。  

(b) 粵曲活動（樂師費用）  全活動  - $2,500 

15 租用場地及舞台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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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舞台  

（一般大小︰24呎x 18呎x 3

呎）  

 

全活動  - $3,000 1. 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

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

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

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申請機構須在申請表內列明舞台的面積。  

2. 場租以實報實銷方式計算。  

1. 文字潤飾。  

2. 申請團體難以於申請階段已註

明舞台的面積，而此項開支已

設上限，秘書處亦要求獲資助

機構提供活動相片，故無需以

面積以核證開支的真偽。  

16 保險  

(a)  區際運動比賽  全活動  - $2,000 1. 只資助公共公眾責任保險的保費。  

2. 受資助的活動包括在本港舉行的旅行、區際運

動比賽及全區活動。（附註 I）  

3. 所有申請舉辦旅行活動的團體必須購買公共責

任保險，並可憑單據夾附保單副本向區議會要

求發還墊款。 (如第三者因投保團體的疏忽，

而在  其舉辦的活動中受傷並提出法律訴訟，公

共責任保險一般可免投保團體的責任，惟詳細

的條文須由個別保險公司決定和闡釋。 ) 

4. 主辦機構必須自行負責保險賠償的墊底費。  

5. 由民政事務處或民政事務總署總部、區議會、

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  委員會／工作小組，

以及政府其他部門舉辦的活動，無須購買公眾

責任  與意外保險，除非租用非政府場地的租約

訂有這項強制規定／條件。   

6. 如活動由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合辦，有關活

動的意外賠償責任會由雙  方分擔，實際的比例

視乎個別活動的實際情況以及根據法律意見而

定。  

7. 非政府機構須負責為其舉辦的活動購買保險。

如活動與非政府機構合辦，  但活動的經費全部

來自區議會撥款，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可使用區

議會撥  款購買保險。民政事務處人員應該盡量

鼓勵地方組織／地區體育或文化  藝術團體購買

公共責任保險，以便一旦發生意外而遭索償

時，可以得到  保障；但是否購買保險，應該由

地方組織／地區體育或文化藝術團體自  行決

定。  

1. 統一公眾責任保險的寫法。  

2. 修正資料。  

3. 第(d)項及第(3)段另見於修訂後

附錄 III的第27項「居民團體旅

行」，而(5)至(7)段已見於指引

內文第78至80段，秘書處建議

刪除重複部分，避免指引冗

長。  

 

(b)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

術節、龍舟節、敬老節、區議

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

動、回歸及國慶慶祝活動）  

全活動  - 沒有指定限額  

(c)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

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

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

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

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

府機構合辦的活動  

全活動  - 沒有指定限額  

(d)  旅行  全活動 - $1,500 

16 參加者紀念品 /禮物  

參加者紀念品 /禮  物 每位  $5 $ 2,000 1. 註：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

老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

歸及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

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

秘書處建議將現行附錄 III 的第

5(a)、5(b)、9、15 及 27 項，即

所有獎品及紀念品歸類及整合於

修訂後附錄 III 的第 10 項「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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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

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

動，沒有指定限額。  

2. 應購買環保物品作紀念品、象徵式禮物 (2012

年4月修訂 )。紀念品／禮物須有助宣傳該活動

的特別主題及盡可能註明由區議會贊助。  

及紀念品」，整合後刪除重複部

分，避免指引冗長。  

17 印刷物品  

(a)  橫額  普通小型活動  每幅  $150 - 1. 普通小型活動的橫額只資助製作費用，張掛及

清拆費不在資助之列。  

2. 全區活動的橫額包括製作、張掛及清拆費用。  

3. 申請團體須確保橫額在活動完結後一個月內拆

除。  

影印海報—A4 紙每張  0.5 元，A3 紙每張  1 

元。  

4. 申請機構須於活動結束後向區議會提交所有由

區議會資助的宣傳物品各一份或其實物設計圖

樣的相片，以供稽核。 

5.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

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

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

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1. 由於影印並不只限於海報，影

印另見於修訂後附錄 III 的

17(c)項，而由於黑白及彩色

影印價錢有差異，而許多入場

券、宣傳單張、場刊、章程、

參加表格等製作實質只是影印

開支，故秘書處建議歸納為同

一類處理，並清晰確立彩色及

黑白印刷的開支上限。  

2. 海報製作一般牽涉設計費用，

文字潤飾，以釐清及補充現行

安排。  

3. 現行海報未有包括呎吋的金額

上限。  

4. 邀請咭註明連信封旨在釐清及

補充現行安排。  

5. 設計圖樣並不足以證明獲資助

機構已製作宣傳品。  

全區活動  每幅  $200 - 

(b) 海報設計

及印製  

普通小型活動  

 

每張  A4 $2  - 

A3 $3 

全區活動  每張  A3 $4 - 

A2 $8 

A1 $20 

(c)  影印／場刊／章程／參加

表格／入場券／宣傳單張  

每頁  A4 $0.5 (黑白 ) 

註：以顏色

紙印刷亦屬

黑白影印。 

 

$1 (彩色) 

- 

每頁  A3 $1 (黑白) 

註：以顏色

紙印刷亦屬

黑白影印。 

 

$3 (彩色) 

(d) 邀請咭（連信封）  每套  $3.5 - 

(e)  入場券 /宣傳單張 每張  $1 - 

(f)  場刊／  

章程／  

參加表格  

普通小型活動 每張  $1 - 

全區活動 $3 

(e)  證書／獎狀／紀念狀  每張  $10 - 

(f) 易拉架  每個  $150 - 

18 中央行政費  

(a)  核准活動撥款額為 20

萬元或以下的活動  

全活動  - 核 准 活 動 撥 款 的

10% 

1. 核准活動撥款額為 20 萬元或以下，可使用不

多於核准活動撥款的 10%，  支付申請機構的

行政費用，稱為“中央行政費用”(例如監督由

區議會  撥款資助的活動所需的督導人員及總

部的開支 )，以及其他獲准支出項  目清單內開

列或未有列明的雜項支出項目。核准活動撥款

1. 第 (1)段已見於指引內文 4(b)

段，而第(4)至(5) 段已見於修

訂後附錄 III 的 19 項「員工

開支」，秘書處建議刪除重複

部分，避免指引冗長。  

2. 釐清及補充現行申請發還中央

(b) 核准活動撥款額超過 20

萬元的活動  

全活動  - 活 動 實 際 開 支 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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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額如超過  20 萬元，非政府機構可申領的中央

行政費用限額為活動實際開支的  10%。  

2. 若任何機構擁有區議會撥款以外的收入，該筆

收入是在計算出獲資助的中央行政費用後始扣

除。  

3. 主辦單位必須在活動預算開支表上，清楚列明

中央行政費用的各項預算支出及申請款額，並

於申請發還墊付的行政費時，提供的收據正本

由活動的獲授權人或指定負責人簽署的聲明

書。 

4. 如申請發還幹事酬金，須填寫幹事／員工酬金

表(表格  M)。  

5. 申請團體應向稅務局遞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

付予員工的薪金或津貼。  

行政費的安排。  

19 員工開支  

政府部門、區議會或區議會／

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

小組所聘請的員工  

以所屬政府部門所訂定的員工酬金金

額為準  

核 准 活 動 撥 款 的  

25% 

1. 申請團體須提交員工的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及

地址、工作性質和工作日期，並須填寫幹事／

員工酬金表(表格  M)。  

2. 申請團體應向稅務局遞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

付予員工的薪金或津貼。  

 

散工／非技術工人  不應低於現行的法定最低工資  

20 攝影／錄影  

旅行／小型活動  

 

全區活動  

包括在雜項

開支內 

全活動  

 

 

- 

 

 

$200 

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節、區議會認可的全

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歸及國慶慶祝活動 )、由政

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

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

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

的活動，沒有指定限額。  

1. 秘書處一向以現行準則附錄

III 第 19 項的「攝影」審批錄

影開支，故建議修定項目名

稱，以釐清及補充現行安排。  

2. 居民團體旅行活動已見於修訂

後附錄 III 的第 27 項「居民團

體旅行」，而小型活動（即非

全 區 性 活 動 ） 則 見 於 附 錄

IV，避免指引冗長重複。  

21 嘉年華會（全區活動） 如所舉辦的活動為嘉年華會，主辦機構須在申請書上提供嘉年華會的詳細內容及推行方法，證明嘉年華會能帶

出活動主題，方會獲資助。  

內容已見於修訂後的內文第 13

段，秘書處建議整合後刪除重複

部分，避免指引冗長。  

可供居民團體(註1)申請的活動見以下第21至25項) 

註︰區議會不會資助居民團體因使用屋苑的收費場所或由屋苑管理公司 /會所所  提供的服務而產生的開支。(2014 年  3 月修訂) 

內容已見於修訂後的內文第7段，

秘書處建議整合後刪除重複部

分，避免指引冗長。  

26 21 展覽  

(a)  租用展板架  每塊   $200  $3,500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

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歸及

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

 

(b) 展板架內容製作   每塊  (兩面)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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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

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

／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

限額。  

28 22 牌照及版權費  

 

 

視乎活動性質給予個別考慮資助額，申請者必須將牌照及版

權費的詳情列出。  

1. 為尊重知識產權，如欲申請撥款的活動需播

放歌曲，申請人需聯絡相關版權特許機構。  

2. 就表演文學作品和音樂作品、播放或放映錄

音製品、音樂錄像和卡拉 OK 錄像製品的版

權費，如活動舉辦地點是民政事務處轄下社

區會堂／社區中心，區議會不會給予資助。  

文字潤飾  

29 23 租用桌/椅  

(a)  桌  每張  $80 - - - 

(b) 椅  每張  $10 - - - 

30 24 郵費  

 全活動  - $500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

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歸及

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

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

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

／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

限額。  

 

31 25 典禮／接待處用品  

(a)  包括簽名冊、簽名筆、名

牌等  

全活動   $200 全區活動(包括區節、藝術節、龍舟節、敬老

節、區議會認可的全區性新春慶祝活動、回歸及

國慶慶祝活動)、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

代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

行，及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

／工作小組與非政府機構合辦的活動，沒有指定

限額。  

 

(b) 襟花  不予資助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

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

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

府機構合辦的活動，不在此限。  

秘書處建議將現行附錄III的第32

項「襟花」歸類及整合於修訂後

附錄III的第25項「典禮／接待處

用品」。  

32 襟花  不予資助 

 

由政府部門、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民政事

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及區議會或區

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與非政

府機構合辦的活動，不在此限。  

同上  

21  26 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辦事處開幕  

 所有項目資助上限另見附錄 IV(III)。  1. 只資助典禮開支（只限租賃音響、邀請咭、場 1. 區議會不鼓勵獲資助機構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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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地布置及雜項開支）。  

2. 純粹為開幕禮而舉辦的綜合表演或嘉年華會不

會獲得予資助。  

議會撥款購置非消耗性物品或

器材。  

2. 現行指引下區議會只資助全區

活動的場地布置，故需釐清現

行安排。  

3. 文字潤飾。  

22  27 居民團體旅行（只資助以下項目） 

(a)  租用旅遊車／船／貨車 

（雙程）  

每輛  

 

 

 

 

 

 

每艘  

旅遊車（24 座或以

下）：$1,200 

 

旅遊車（25 座或以

上）：$1,500 

 

 

船：$1,500 

由一座大廈組成的

居民組織：8 輛旅遊

車  

 

由超過一座大廈組

成的居民組織：15 

輛旅遊車  

1. 公園遊樂、齋宴旅行及船河等，皆列於旅行一項

下。 

2. 居民組織團體（註  1）不能於同一年度同時獲

得區議會資助旅行及嘉年華活  動。  

3. 已獲批區議會撥款舉辦聯合旅行的居民組織

（註 1），在同一個財政年度內，不會再獲批

撥款舉辦旅行。居民團體不能於同一年度同時

獲得區議會資助旅行及嘉年華活動。  

4. 分區委員會舉辦的旅行活動不會受到資助。非

居民組織（註 2）不得申請區議會撥款舉辦旅

行活動。  

5. 旅遊車／遊艇／渡輪／船，全視作一個項目計

算。  

6. 申請團體必須於撥款申請表上清楚列明住戶總

數，以便區議會決定其可獲得資助的旅遊車數

目。每 100 戶可獲批資助租用一輛旅遊車，而

住戶總數不足 100 戶的居民組織仍可獲批資助

一輛旅遊車。  

7. 由於實際活動參加者的數目有機會與預期不

符，區議會撥款在活動完結後，會按活動的實

際參加者數目向獲資助者發還款項，發還的金

額可能與活動的撥款額有所不同。每位乘客可

獲發還 25 元，乘客的數目以正式收據上顯示活

動總結報告上所寫的參加人數為準。，如收據

並無有關人數，則須如有需要，秘書處可要求

獲資助的居民團體提交簽妥的活動參加者記錄

表 (表格 N)或其他記錄，並以表格上的記錄為

準以供稽查。 

1. 區議會並不資助居民團體旅行

租用貨車，故建議刪除不適用

的部分，以釐清及補充現行安

排。  

2. 統一居民團體的寫法。  

3. 補充現行安排。  

4. 一般租車服務供應商不會在收

據註明實際乘客的數目，只會

交代車輛座位的數目。  

 

(b) 公眾責任保險 全活動  - $1,500 1. 只資助購買公共責任保險。 

1. 所有舉辦旅行活動的團體必須購買公共眾責任

保險，如居民組織已為其組織購買公眾責任保

險，須向區議會提交有關証明文件的影印本，

否則區議會不會資助該項活動。  

2. 如第三者因投保團體的疏忽，而在其舉辦的活

1. 統一公眾責任保險的寫法。  

2. 文字潤飾，以釐清及補充現行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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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每單位最高資助額  每項目最高資助額  要求  修訂原因 

動中受傷並提出法律訴訟，公眾責任保險一般

可免投保團體的責任，惟詳細的條文須由個別

保險公司決定和闡釋。  

(c) 雜項 全活動  - $250 1. 可包攝影、製作宣傳品或急救用品等。 

2. 不可申領食品或飲品。 

避免獲資助機構把大部分的資助

用於購置食品或飲品。  

23  28 居民團體環保活動 

 全活動  - $10,000 不資助以下項目：  

1. 以環保為名的嘉年華及旅行活動；  

2. 更換會所中的設施(包括用水效益花灑頭及水龍

頭、節能 LED 燈膽等)；  

3. 可向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的「廢物源頭分類推

廣計劃」申請免費獲取的回收桶；及  

4. 同一活動於該財政年度曾接受區議會審批的其

他環保活動撥款。  

 

24  29 居民團體中秋節日燈飾  （只資助購買燈籠、燈飾、燈串及宣傳品。）  

(a)  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

會、業主附屬委員會、村務委

員會  

全活動  - $5,000 

 

 

1. 居民團體須於受資助的燈籠、燈飾或燈串上張

貼由區議會所提供的貼紙。  

2. 由 2016-17 年度開始，居民團體不可連續兩個

財政年度申請區議會撥款  以資助屋苑中秋節日

燈飾。(即 2015-16 年度有相關申請記錄的團體

將不能於 2016-17 年度再次申請有關撥款。) 

統一居民團體的寫法。  

 

(b) 其他居民組織團體(例如互

助委員會)  

全活動  - $2,000 

25  30 居民團體嘉年華  

 所有項目資助上限另見附錄IV(II)。  1. 居民組織不能於同一年度同時獲得區議會資助

旅行及嘉年華活動。  

2. 凡受資助舉辦中秋嘉年華活動的居民團體不得

以所獲的區議會撥款資助購買屋苑中秋節日燈

籠、燈飾及燈串。  

 

27 主禮嘉賓 /評判紀念品  不予資助 秘書處建議將現行附錄III的第

5(a)、5(b)、9、15及27項，即所

有獎品及紀念品歸類及整合於修

訂後附錄III的第10項「獎品及紀

念品」，整合後刪除重複部分，

避免指引冗長。  

 

註 1︰居民組織團體 ─ 以業主或住戶為單位的居民組織團體(例如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村務委員會、街坊協會、業主協會、業主附屬委員會及租客協會)。 

 

註 2：非居民組織團體 ─ 所有不符合居民組織定義的團體及組織。 

 

註 3︰區議會在考慮撥款申請時會參考下列標準，對活動的規模作出適當的分類︰  

 

(a) 普通小型活動︰由個別團體(如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及非政府機 構等)主辦，而參加人數少於 1,000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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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區活動︰參加人數超過 1,000人，而參與者涵蓋全區的活動。 

（由於西貢區內的室內場地，例如西貢賽馬會大會堂最多只能容納 800人，因此如有關活動在西貢賽馬會大會堂/西貢區區內學校舉行，而參加者涵蓋全區，該活動仍可視為全區活動。) 

 

除以上的參考標準外，區議會亦會就每項申請的活動性質與普遍性、舉行活動地點的限制及服務的範圍去決定該項活動是否全區性活動。 

 

附註：有關非全區性體育活動比賽、嘉年華(包括由居民團體舉辦的嘉年華活動)、綜藝及興趣班等活動的撥款詳情，請參閱附錄 IV。 



申請編號  
 

表格 A（20167 年 4 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撥撥撥撥    款款款款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表表表表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所有申請西貢區議會撥款，應在西貢區議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開會日期前最少一個月，把申請表提交至西貢區議會秘書處(，傳真副本恕不接受)，及逾期申請恕不受理。 
�  如有需要，秘書處會致電各申請團體查詢有關撥款申請的詳情。 
�  有關申請區議會撥款的詳情，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可毋須事先通知任可申請者及／或獲資助者而作出修改及／或增補，請定期瀏覽網頁： (網址﹕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k/tc_chi/activities/activities.html) 
�  請用黑色原子筆填寫此申請表。     1.1.1.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A) 項目／活動名稱：(中文)     (英文)  (B) 機構名稱： (中文)    (英文)  (C) 註冊地址： (中文)    (英文)   通訊地址：  (中文)   (如與註冊地址不同) (英文)  (D)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E)   本機構是(可選多於一項)： □  根據《              條例》註冊的機構(請附上有關證明文件) □  為西貢區的利益而成立，並擁有自主權的團體 □  政府部門、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 □  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及慈善信託(請附上有關證明文件) 1 (F)    銀行帳戶(只適用於非政府機構)﹕ □  本機構具備以機構名義開立的銀行帳戶名稱處理區議會所有撥款 □  本 機 構 沒 有 具 備 以 機 構 名 義 開 立 的 銀 行 帳 戶 ， 原 因 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現申請用以下銀行帳戶名稱處理區議會所有撥款﹕ 

                                                 1  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團體，每年的區議會撥款資助上限為 4萬元，非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團體，每年的區議會撥款資助上限則為 3萬元。 

表格 A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因內容已反覆在撥款指引及批撥信出現，秘書處建議作文字潤飾及簡化表格，方便申請團體閱讀注意事項。 

附件二



申請編號                          

表格 B（20167年 4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收支結算表收支結算表收支結算表收支結算表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如欲申請發還墊付的款項，必須必須必須必須於活動/計劃完成後，按下表所列日期，將下列文件的正本連同本申請表遞交區議會秘書處︰     獲批撥金額獲批撥金額獲批撥金額獲批撥金額 遞交文件日期遞交文件日期遞交文件日期遞交文件日期****    50,000 元或以下 計劃完成後四星期內    50,000 元以上 計劃完成後八星期內    *以區議會撥款通知書之遞交文件日期為準       

�  活動總結報告活動總結報告活動總結報告活動總結報告(表格 I)(如屬社區服務活動，則須額外提交詳細的活動報告。) 
�  有關活動支出的所有收據，包括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收據正本，以及不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收據副本。收據必須為已付款的正式收據正式收據正式收據正式收據，並經由申請團體的認可職員簽署簽署簽署簽署，註明“核證無誤核證無誤核證無誤核證無誤”，並加蓋團體的印鑑印鑑印鑑印鑑和填上日期日期日期日期。發票恕不接納。所有表格和收據上的團體印章及負責人簽名式樣須相同。 
�  為免生疑問，除非另有訂明，否則不論收支結算表上的開支項目是否由區議會資助，獲資助者必須就所有開支項目提交單據 
�  有關申請發還墊付款項的詳情，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 (網址：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k/tc_chi/activities/activities.html)  提交此收支結算表時，必須同時提交：－ 

� 活動總結報告； 
� 活動所有正式收據正本；及 
� 不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單據副本。  請確保所有收據所有收據所有收據所有收據已：- 
� 由機構獲授權人／活動指定負責人簽妥； 
� 清楚註明「核證無誤」； 
� 蓋上機構的印鑑；及 
� 填上日期。     AAAA 部     ::::    基本資料      獲資助者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展開日期：    

表格 B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因內容已反覆在撥款指引及批撥信出現，秘書處建議作文字潤飾及簡化表格，方便申請團體閱讀注意事項。 



申請編號  
 

表格 C (20167 年 4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報 價 記 錄 表報 價 記 錄 表報 價 記 錄 表報 價 記 錄 表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41-48 段。 
�  本表格應在發出購貨訂單前填妥，並在區議會秘書處要求時提交。  在使用區議會撥款進行採購時，不論價值多少，必須嚴格遵守以下有關邀請報價的規定，並接納符合要求的最低報價：  採購項目 預算價值 規定的書面報價數目 物品 1,500 元或以下 無須報價 1,501 元至 5,000 元 2 份為宜 5,001 元至 50,000 元 2 份 50,001 元至 1,430,000 元 5 份 服務 1,500 元或以下 無須報價 1,501 元至 9,000 元 2 份為宜 9,001 元至 50,000 元 2 份 50,001 元至 1,430,000 元 5 份  如沒有按上文載述的採購程序進行採購，必須提出充分理由，並適當記錄在本表格內。  延遲遞交或未能遞交本表格及報價文件，可能影響處理發還款項的工作，及導致發還款項的申請被拒。  如活動的預算開支總額超過 50%由區議會撥款資助，申請團體在推行整項活動時，無論是以區議會撥款或其他來源的資助進行採購，均須遵循上述的採購要求。  
�  獲資助者以及其合辦者、成員或員工，為核准活動採購物品及服務時，須申報利益，並且不得在籌劃和推行活動時，索取、接受或提供利益。如有利益衝突的情況，獲資助者應決定採購工作應否避免由有關的合辦者、成員或員工執行，並須記錄作出相關決定的理由。 

 第第第第 IIII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a)活動名稱   (b)獲資助者名稱   (c)指定採購人員的姓名及職位    

表格 C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指引第 41至 48段並非全部適用於此表格。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列明報價數目及要求，以提醒獲資助機構區議會撥款的採購規則。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3]: 有關的利益申報聲明已載列於本表格的第3頁，秘書處建議整合重複部分，避免表格冗長。 



申請編號      

表格 D (20167 年 4 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購買資本設備承諾書購買資本設備承諾書購買資本設備承諾書購買資本設備承諾書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49-57 段。     購買資本設備 現向西貢民政事務處申請西貢區議會撥款 元     購買 (資本設備名稱)     作 (活動名稱及設備用途) 之用。     本人現證實已購買這些物品，並由本機構妥為保管。本人明白         所購買的設備是(且繼續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資產。這          些物品現放置於  。    承諾 本人就購買上述資本設備事宜，謹此保證:- (i)  本人獲本會授權代表本會提出這宗申請； (ii)  進行上述經區議會批准的活動，該設備實不可或缺； (iii) 本會日後仍有需要繼續使用該設備； (iv)  該設備不會為個別人士據為己有； (v)  西貢區議會或其轄下委員會在有需要時，可要求本會將該設備交由其他人使用； (vi)  該設備由本會保存和管理期間，本會將備有妥善的管理 制 度 ， 以 監 管 該 設 備 的 使 用 情 況 ， 並 負 責 維 修 工作； (vii)  該 設 備 不 會 帶 給 政 府 任 何 額 外 的 經 常 開 支 ， 例 如 電費。經常開支會由本會負責；及  (viii) 該設備會應要求立即交還給政府。  獲授權人姓名  獲授權人簽署  活動的指定負責人姓名  活動的指定負責人簽署  日期  團體名稱及 蓋章  

表格 D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方便申請團體閱讀注意事項。 



申請編號      

表格 F (20167 年 4 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購買資本設備購買資本設備購買資本設備購買資本設備收據收據收據收據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49-57 段。         資本設備 現 收 到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預 支 下 開 計 劃 的 部 分 資 助 共     元 以購買資本設備。     計劃名稱         舉行地點         完成日期         設備存放地點        承諾 本人現作出以下承諾:- (i) 按區議會所指定的日期及所訂定的條件推行上開計劃； (ii)  計劃完成後，以書面通知西貢民政事務專員；及 負起該項設備日後所需的維修工作。   本人同意，如本會未能履行上述條款，本人將全數退還預支款項。   獲授權人姓名  獲授權人簽署  活動的指定負責人姓名  活動的指定負責人簽署  日期  團體名稱及 蓋章      
� 所有表格和收據上的團體印章及負責人簽名式樣須相同。     

表格 F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方便申請團體閱讀注意事項。 



申請編號      

表格 G（20167 年 4 月修訂）         1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導導導導    師師師師    ／／／／    表表表表    演演演演    酬酬酬酬    津津津津    表表表表    

℡  3740 5264 (社區事務) 
℡  3907 0131 (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13 及 73(d)段及附錄 III 第 10 及 12 段 
�  於遞交開支結算表(表格 B)時，應再次遞交已有導師／表演者簽署的酬津表。 
�  申請團體須向稅務局遞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付予導師的酬金。 
�  所有表格和收據上的團體印章及負責人簽名式樣須相同。 

 活動 /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舉辦日期及時間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表演者／表演者／表演者／表演者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    ((((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    地地地地住住住住址址址址    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酬津費用酬津費用酬津費用酬津費用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x()x()x()x(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簽署簽署簽署簽署    ((((由導師簽收款項由導師簽收款項由導師簽收款項由導師簽收款項))))    1.       2.       3.       4.       5.       

表格 G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確保收款人提供個人住址而非活動申請機構的地址，以供稽查。 



申請編號  
 

表格 I（20167年 4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活 動 總 結 報 告活 動 總 結 報 告活 動 總 結 報 告活 動 總 結 報 告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主辦機構須於活動/計劃完成後，按下表所列日期，將此活動總結報告送交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獲批撥金額獲批撥金額獲批撥金額獲批撥金額 遞交文件日期遞交文件日期遞交文件日期遞交文件日期****    50,000 元或以下 計劃完成後四星期內    50,000 元以上 計劃完成後八星期內    *以區議會撥款通知書之遞交文件日期為準       

�  如屬社區服務活動，則須額外提交詳細的活動報告。 
�  提交此活動總結報告時，必須提供以下資料：- 

� 活動照片；及 
� 宣傳物品各一份或其設計圖樣實物的相片，作為記錄之用。     (1) 機構名稱           ：  (2) 活動名稱           ：  (3) 推行日期／推行期             ：  (4) 舉辦地點           ：  (5) 財政簡報 ((((應與收支結算表第應與收支結算表第應與收支結算表第應與收支結算表第 2222 頁頁頁頁(B)(B)(B)(B)部份的金額相同部份的金額相同部份的金額相同部份的金額相同))))  (a) 收入總額 1                 ：   (b) 支出總額              ：   (c) 所得區議會撥款總額 (b) – (a)   ：    (6) 已舉行的項目／活動的數目    項目／活動舉行日期 參加人數 原先擬定日期 (撥款申請表提供的日期) 實際日期 目標 (撥款申請表提供的人數) 實際 (請列出各類別的人數)     

                                                 1 由政府部門或民政事務處人員代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推行的活動，來自參加者費用的收入(如有的話)，不應在本項具列，該等收入須視作政府收入，不應回撥用以資助活動。 
 

表格 I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避免注意事項過分冗長。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因應指引附錄 III的修訂而更新。 



申請編號  
 

表格 J（20167 年 4 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飲品及茶點╱便餐飲品及茶點╱便餐飲品及茶點╱便餐飲品及茶點╱便餐    

津貼表津貼表津貼表津貼表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73(f)段及附錄 III 第 8 段。  同一位義工同一天只可申請「飲品」、「飲品及茶點」 或 「便餐（包括飲品）」津貼其中一項。 活動/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舉辦日期      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    收取款額收取款額收取款額收取款額    簽署簽署簽署簽署    1.     2.     3.     4.     5.     6.     7.     8.     9.     10.    如位置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填寫    簽署  職位  

表格 J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並因應附錄 III的修訂而更新。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部分受資助活動舉辦日期多於一天，需填寫多於一份飲品及茶點╱便餐津貼表，因此秘書處建議加插「舉辦日期」的欄目，方便申請團體填寫。 



申請編號      

表格 M（20167 年 4 月修訂）     1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幹 事 ╱ 員 工 酬 金 表幹 事 ╱ 員 工 酬 金 表幹 事 ╱ 員 工 酬 金 表幹 事 ╱ 員 工 酬 金 表     

℡  3740 5264 (社區事務) 
℡  3907 0131 (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73(g)段及附錄 III 第 17-18 段。 
�  申請團體需向稅務局遞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付予幹事╱員工的酬金。 

 活動 /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舉辦日期及時間   

 幹事幹事幹事幹事 /員工姓名員工姓名員工姓名員工姓名  地地地地住住住住址址址址  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  工作性質工作性質工作性質工作性質  酬津費用酬津費用酬津費用酬津費用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x(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 

簽署簽署簽署簽署  

(由幹事由幹事由幹事由幹事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  簽收款項簽收款項簽收款項簽收款項 ) 

1.       

2.       

3.       

4.       

5.       

6.       

      

表格M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避免注意事項過分冗長。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確保收款人提供個人住址而非活動申請機構的地址，以供稽查。 



申請編號      

表格 N（20167 年 4 月修訂）         1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活動參加者記錄表活動參加者記錄表活動參加者記錄表活動參加者記錄表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附錄 IV第 IV 段。  活動/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如位置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填寫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此表格並不只限於指引附錄IV第IV段所載列的情況。 



申請編號      

表格 O（20167年 4月修訂）  1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資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資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資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資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skdcadm@skdc.had.gov.

hk   注意:  
�  填寫本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73(j)段及附錄 III 第 7(b)段。 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開支實報實銷，每人每日資助上限 20元，但整個活動不得超過 1,000 元。 

 活動 /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乘搭乘搭乘搭乘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 申請發還申請發還申請發還申請發還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簽署簽署簽署簽署 

 

巴士巴士巴士巴士////小巴小巴小巴小巴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 的士的士的士的士 路線 編號 金額 往來 港鐵站 金額 往來 地點 金額 (須附收據) 
1.           

2.           

表格 O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避免注意事項過分冗長，並按秘書處處理發還墊款的經驗插入注意事項。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因指引附錄 III的公共交通工具開支修訂為實報實銷，秘書處建議更新表格內容方便申請團體填寫。 



申請編號      

表格 O（20167年 4月修訂）  2 

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收款人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乘搭乘搭乘搭乘搭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 申請發還申請發還申請發還申請發還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簽署簽署簽署簽署 

 

巴士巴士巴士巴士////小巴小巴小巴小巴 港鐵港鐵港鐵港鐵 的士的士的士的士 路線 編號 金額 往來 港鐵站 金額 往來 地點 金額 (須附收據) 
3.           

4.  

         

5.           

6.           

7.           

8.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如位置不敷應用，可自行影印填寫  簽署  機構印鑑  獲授權人/活動的指定負責人姓名及職位  日期  

表格 O頁二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因指引附錄 III的公共交通工具開支修訂為實報實銷，秘書處建議更新表格內容方便申請團體填寫。 



申請編號      

表格 P（20167 年 4 月修訂）         1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運動制服╱表演服裝╱其他服裝記錄表    

℡  3740 5264 (社區事務) 
℡  3907 0131 (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9(m)及附錄 III 第 1 段。  區議會會按此表格上獲資助者簽收的數目向獲資助者發還款項。  所有由區議會撥款贊助的服裝，必須印有區議會徽號，否則整筆開支將不獲發還。 

 活動/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舉辦日期及時間  
 運動員╱表演者姓名運動員╱表演者姓名運動員╱表演者姓名運動員╱表演者姓名    住所住所住所住所╱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簽署簽署簽署簽署  1.    2.    3.    4.    

表格 P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並按秘書處處理發還墊款的經驗插入注意事項。 



    

表格/樣式 Q   
(二�一五 2017 年四 4 月修訂） 

表格  Q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 /程序』附錄 I I 第 7(a)段 )  

(獲資助者無需將本表格交予民政事務處，但須保存五年，供政府在有需要時查核 )  

  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分類帳  獲資助者名稱：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核准活動撥款額：      

 銀行帳戶  

 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持有人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詳情  支票編號  存入 (元 ) 支出 (元 ) 結餘 (元 ) 

      

      

      

      

      

      

      

      

      本人證實以上資料正確無誤。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備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實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簽署人)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Q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 



    

表格/樣式 R   
(二�一五 2017 年四 4 月修訂） 

表格  R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 /程序』附錄 I I 第 7(b)段 )  

(獲資助者無需將本表格交予民政事務處，但須保存七年，供政府在有需要時查核 )  

 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小額現金帳  

 獲資助者名稱：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核准活動撥款額：      

      

      小額現金帳  

 日期  詳情  憑單編號  存入 (元 ) 支出 (元 ) 結餘 (元 ) 

        

        

        

           

        

       

      截至_____年__月__日，小額現金帳的結餘為___元，與手頭的小額現金額相符。  

 

 

 

 

 

    本人證實以上資料正確無誤。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備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實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簽署人)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R 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 



    

表格/樣式 S   
(二�一五 2017 年四 4 月修訂） 

表格  S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 /程序』附錄 I I 第 7(b)段 )  

(獲資助者無需將本表格交予民政事務處，但須保存七年，供政府在有需要時查核 )  

 

 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銀行對帳表  

(截至 ____年 __月 __日 ) 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持有人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元   銀行帳戶結餘      加：       

      

      

      

      加：  利息收入      截至____年__月__日銀行結單上的結餘     

      

      本人證實以上資料正確無誤。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備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實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帳戶簽署人)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 S 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 



申請編號      

表格 U（20167 年 4 月修訂） 

 西貢區議會 
Sai Kung District Council 

    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西貢區議會    

非重大修改通知表非重大修改通知表非重大修改通知表非重大修改通知表    

℡  3740 5264(社區事務) 
℡  3907 0131(居民團體及節日慶典) 
�  2174 8355 
�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
� skdcadm@skdc.had.gov.hk   注意:  

�  填寫此表格前，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第 71 段。  活動不得遲於原定舉辦日期兩個月才進行，即使延遲少於兩個月，亦不得在活動獲批的會議日期後四個月以外舉辦。例如活動在 4 月 10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獲得通過，活動原定在 8 月 1 日舉行，如活動延遲至 8 月 15 日舉行，則不獲接納。  如涉及此表格以外的活動變更，必須於活動前活動前活動前活動前向區議會提出理由，並獲得區議會或轄下委員會批准。 活動/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修改項目修改項目修改項目修改項目    原來資料原來資料原來資料原來資料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修改原因修改原因修改原因修改原因    1.  活動名稱    2.  活動日期    3.  活動地點    4.  收費    5.  採購人員     備註： 1.  如涉及更改活動性質，屬於重大的活動變更，獲資助者必須於活動前向區議會提出理由，並獲得區議會或轄下委員會批准。 2.  活動不得遲於原定舉辦日期兩個月才進行，在特殊情況下，區議會或轄下委員會可酌情處理活動延遲超過兩個月舉行的申請，惟舉辦團體需於活動原定開始日期前提出申請。 3.  如該項目並無修改，不必填寫。   

表格 U頁一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1]: 簡化表格。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2]: 因應指引第 72段的修訂而更新。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3]: 納入備註項目於注意事項內。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4]: 已納入備註項目於注意事項內。 




